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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文件 

2012 年 5 月 22 日 

 

 

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 

 

落馬洲河套地區發展規劃及工程研究- 

建議發展大綱圖及第二階段公眾參與 

 

 

目的 

 

 本文件旨在徵詢議員對落馬洲河套地區(下稱「河套地區」) 

的建議發展方案的意見。 

 

 

河套地區的建議發展大綱圖 

 

2. 建議發展大綱圖(附件一)是根據第一階段公眾參與所接獲

的公眾意見(見下文第 6 段)、各項技術評估及基礎設施需求而擬

備。與 2010 年 12 月向發展事務委員會介紹的初步發展大綱圖比

較，圖則的發展參數並無重大的改變。扼要而言，當發展全面落

成後，河套地區將提供合共 120 萬平方米的總樓面面積，可容納

24,000 名學生(附區內宿舍設施)及提供約 29,000 個就業機會。

河套地區發展的總樓面面積主要包括 720,000 平方米作高等教

育、411,000 平方米作高新科技研發和文化創意產業及 60,000

平方米作商業用途。但就所接獲的公眾意見，初步發展大綱圖經

已優化，主要改變概述如下： 

 

(a) 為劃作高新科技研發及文化創意產業用途的用地提供

彈性，容許土地用途靈活互換，以便面對情況轉變時

能作出適切的回應； 

 

(b) 把劃作高新科技研發／文化創意產業、教育及商業用

途的用地的最高建築物高度分別由 15 層降至 12 層、

由 15 層降至 10 層，以及由 12 層降至 9 層，但整體的

發展密度不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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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為了將對沼澤和魚塘可能構成的影響、以及對現有構

築物和鄉村環境所造成滋擾減至最低，分別修訂東面

連接路及西面連接路的走線和設計； 

 

(d) 規劃兩座較小型區域供冷系統廠(有別於興建單一大

型廠房)，使其較接近供冷負荷中心區；以及 

 

(e) 在不影響整體建築物高度輪廓的前提下，將部分政

府、機構及社區設施的位置再編配，以滿足有關設施

功能上的要求。 

 

 

河套地區發展所需的基礎建設及設施 

 

3. 河套地區發展所需的基礎建設及設施包括： 

 

 通達性 
 
 連接河套地區與港鐵落馬洲站的直接通道 

(a) 以現時目標，河套地區第一期發展會於 2020 年起投入

服務。為此，一條連接香港鐵路(港鐵)落馬洲站與河

套地區的高可達性、靈活及便捷的直接通道必不可

少，現建議該直接通道以路面環保公共交通工具運作； 

 

 西面連接路 

(b) 建議把落馬洲路和下灣村路擴闊以作為河套地區第一

期發展於 2020 年啟用時的西面連接路。視乎詳細設

計，西面連接路會直接連往新田／粉嶺公路，以繞過

繁忙的落馬洲路／青山公路路口； 

 
 東面連接路 

(c) 建議提供東面連接路以配合河套地區發展於 2030 年全

面運作的目標。它的路線經已完善，部分路段以隧道

及沉降道路的方式橫越舊深圳河河曲及魚塘，有助減

輕可能對環境構成的影響。為保持陸上生境的連貫

性，會將動物活動走廊納入東面連接路的詳細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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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水及污水處理設施 
 

供水基礎設施 
(d) 為應付河套地區發展所增加的用水需求，須興建擬議

古洞北新食水配水庫及相關水務設施。新食水配水庫

亦會為規劃中的古洞北新發展區提供服務； 

 

污水處理廠及循環再用經處理污水 
(e) 河套地區位於后海灣水質管制區內。為遵守「后海灣

的污染量無淨增加」的政策，建議興建一所三級污水

處理廠，並於河套地區外處理經處理後的污水的剩餘

污染量。經污水處理廠處理後的污水擬作非飲用用

途，例如沖廁、灌溉園林和作為區域供冷系統的用水； 

 
生態區 

 

(f) 沿河套地區南面／東南面的整條邊界約 12.8 公頃的土

地將闢作生態區，以補償河套地區內被清除的現有蘆

葦叢，提供防洪能力，以及幫助提高該區的生態／濕

地功能；以及 

 
區域供冷系統 

 

(g) 視乎進一步研究的結果，建議在較接近供冷負荷中心

區的地方興建兩座區域供冷系統廠，為河套地區的東

北部及西南部提供服務。 

 

 

公眾參與活動 

 

4. 第二階段公眾參與活動的目的是收集公眾人士對載於摘要

（附件二）內的建議發展方案的意見。在兩個月的諮詢期內，我

們會諮詢不同的委員會，包括城市規劃委員會、相關區議會和鄉

事委員會。公眾人士、環保團體和其他關注組織可透過所舉辦的

論壇及簡介會表達意見。收集到的意見將會在發展建議定稿前予

以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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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5. 香港及深圳兩地政府於 2008 年年初同意為河套地區的發展

共同開展規劃及工程可行性研究。根據 2008 年年中的公眾參與

活動的結果，兩地政府已同意河套地區發展以高等教育為主、輔

以高新科技研發和文化創意產業的用途。落馬洲河套地區發展規

劃及工程研究(下稱「本研究」)在 2009 年 6 月展開。研究範圍

包括河套地區及香港境內鄰近地區。由深圳有關部門為深圳境內

鄰近地區進行的另一規劃研究經已完成。 

 

6. 本研究的第一階段公眾參與在 2010 年 11 月至 2011 年 1 月

期間進行，就河套地區的初步發展大綱圖及初步發展方案諮詢公

眾，並於 2010 年 12 月 16 日就有關建議諮詢發展事務委員會。

在第一階段公眾參與所接獲的主要公眾意見包括： 

 

(a) 公眾人士普遍支持河套地區以發展高等教育為主要土

地用途，並輔以高新科技研發和文化創意產業用途。

公眾亦普遍支持低碳概念，部分意見要求訂立相關的

基準； 

 

(b) 一些環保團體反對在河套地區進行發展，並倡議為該

區進行保育，以保護后海灣濕地系統的生態完整性及

連貫性。另一方面，一些地區人士及鄉議局促請當局

在周邊地區進行更多發展，而非過度着眼於河套地區
1
； 

 

(c) 有建議認為可於河套地區與港鐵落馬洲站之間提供直

接通道。至於擬議西面連接路，有公眾人士關注落馬

洲路的現有交通容量。有環保團體對東面連接路的建

議非常保留，認為擬議道路或對蠔殼圍造成負面影

響，繼而影響后海灣一帶的濕地生境；以及 

 

(d) 一些專上教育機構對河套地區的發展模式和落實發展

安排、以及政府會給予的支援／資助表示關注。 

 

 

                                                 
1  為回應當地居民和鄉議局在第一階段公眾參與中所提出的意見，有關方面現正進行

一項獨立的土地用途檢討，以研究通往河套地區的連接道路周邊範圍的發展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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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自 2007 年 12月成立由發展局局長與深圳市副市長共同領導

的「港深邊界區發展聯合專責小組」，兩地政府就河套地區的各

項事宜，包括發展模式以及落實安排，進行積極探討。雙方同意

把河套地區共同發展為「港深特別合作區域」，以高等教育為主

要用途，輔以高新科技研發和文化創意產業。雙方於 2011 年 11

月 25 日的深港合作會議上簽署合作協議書，作為推進河套地區

共同開發工作的基礎。 

 

 

徵詢意見 

 

8. 請議員就河套地區的建議發展方案發表意見。 

 

 

 

附件  

 

附件一 建議發展大綱圖 

附件二 第二階段公眾參與摘要 

 

 

 

發展局 

規劃署 

土木工程拓展署 

2012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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